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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印发《郑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
规定》（以下简称《技术规定》），旨在推进城市规划管理科学化、规
范化、法治化，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技术规定》是城市规划管理技术标准的核心内容。它是各
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各规划设计单位进行规划审批、规划编制
时所要遵循的标准。举例来说，这份文件好比是医生在治疗疾病
时所要参考的‘治疗指南’，但比‘治疗指南’更具刚性。”郑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主要负责人解读说，《技术规定》涉及城市规划的
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从源头上决定着一个城市的“气质”塑造以及
建筑形态、公共设施配套的走向和趋势。

据了解，郑州市在2013年首次颁布《技术规定》，后历经
2018年、2019年两次修订。此次修订以“让城市更宜居、让生活
更美好”为导向，聚焦城市安全、生活品质、城市活力、人口发展等
新变化、新特点，将现行《技术规定》的6章节247条内容扩充、优
化至10章节347条。新增“城市设计”“历史文化保护”“综合防灾
减灾”以及“城市更新”章节，并对其他条文进行优化、补充。

新建住宅楼限高80米
郑州发布城市规划新规

作为城市设计国家试点城市，
为了进一步优化街道景观，丰富城
市天际线，让街景风貌更能呈现出
郑州的独特气质，对比以往版本的
《技术规定》，此次修订特意增加了
“城市设计”章节。

其中，在“慢行活力街道”条款
中，《技术规定》提出要在轨道站点
1千米范围内，选择不少于一条生
活设施集聚、林荫绿化条件较好的
街道，形成主城区96条慢行活力街
道体系。提出新规划公园绿地、社
区服务、休闲商业等设施优先沿该
街道布局，街道空间增加景观小品、
休憩设施、街头游园，方便邻里交
往、丰富生活场景。

同时，在慢行活力街道体系基
础上，提出鼓励各区结合自身文化
特色、资源优势等，发展富有文化创
意、休闲娱乐、特色餐饮等特色主题
业态的街道，提升城市空间活力。

如规定对于住宅类项目，除临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以及次干路与
主干路红线相交点 50米范围内这
些交通流量较大的道路沿线之外，
均可设置临街商业设施。同时鼓励

以商业内街等方式灵活设置商业设
施，最大限度满足群众日常生活所
需。

在不少老郑州人的心里，“西
郊”嵩山路、“老行政区”纬一路周边
遮天蔽日的法桐不仅是对“绿城”这
一别称的最好诠释，也代表着郑州
所独有的城市气质。

为了更好地守护城市绿色名
片，新版《技术规定》增设“老法桐林
荫道”条款，提出在主城区构建 2主
4次的城市法桐林荫轴线和13 处
老法桐集中展示区，要求保护现状
法桐林荫道，以保证法桐空间的连
续性，守护城市绿色名片。

其中，2条一级老法桐林荫轴
线为金水路—大学路、建设路—解
放路—人民路；4条二级老法桐林
荫轴线为：文化路、嵩山路、中原路、
黄河路；13 处老法桐集中展示区
为：黄河迎宾馆、郑大南校区、郑大
北校区、河南农大文化路校区、河南
工大嵩山路校区、市委市政府周边、
省委周边、紫荆山公园、人民公园、
碧沙岗公园、二砂文创园、国棉三厂
家属院、芝麻街。

此次修订的《技术规定》将“阳台
进行立体绿化设计的住宅”写入其中
——新版《技术规定》要求，对于阳台
进行立体绿化设计的住宅，户型套内
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阳台高度
不少于两个自然层高，阳台悬挑进深
不大于6米，相邻上下层开敞式阳台
在水平投影范围内不应重叠，阳台至
少两面开敞且开敞长度不小于阳台
周长的50%，开敞面不得设置维护
墙体、不得封闭，仅可设置通透栏杆
（板）。在其绿化面积不小于阳台水
平投影面积50%的前提下，空中花
园阳台计入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
和建筑密度。

“类似这样的规定是尽可能为郑
州住宅形态多样化，以及住宅品质的
全方位提升提供政策空间，为消费者
提供更多高品质的住宅产品。”郑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总师办相关负责人
解读说。

规定上的“1米延长”便可为住
宅产品设计带来无限遐想，更是从各
种细节中透露出了全面提升郑州住
宅品质的导向，这样的例子在此次修
订的《技术规定》中还有着不少的体
现。

如，为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调
减土地开发强度，新版《技术规定》提
出新编住宅用地建筑高度应小于80
米，容积率不超过2.5，进一步限制

“高容积率、高强度”的开发模式，为
郑州市民营造更为舒适、宜居、生态
的居住环境。

如，新增“住宅建筑层高不应低
于3米”。“现行2011年出台的国家
标准要求建筑层高宜为2.8米，但随
着地暖、中央空调、个性化吊顶等装
修新需求的不断增多，如果还按照国
标的‘兜底高度’去要求，势必会进一
步压缩住宅高度，给人以压抑的感
觉。”对此，有关负责人有着这样的解
读。

又如，“在套内建筑面积大于等
于120平方米的跃层式住宅，当起居
室（厅）或餐厅设置一处通高，通高部
分面积不超过该户型套内建筑面积
的30%且层高不大于7.2米的，可按
其实际面积计算建筑面积和容积
率”。

再如，新规中针对“住宅户式中
央空调每户室外搁板”面积进行调
整，提出“小于等于3平方米时不计
算建筑面积”。

记者了解到，在上一版《技术规
定》中，关于该区域的面积规定是2
平方米，此次增加1平方米，是考虑
到大户型住宅产品对中央空调室外
机尺寸的要求有所增大。此外，也是
一种带有前瞻性的预留，以满足未来
一些新式家用电器可能会在室外放
置机器的需求。

细节优化彰显住宅高品质导向

让街道更富烟火气息与绿城气质

新版《技术规定》提出，在0.5
万～1.2 万人居住区宜设置一处社
区食堂，每处建筑面积不小于200
平方米。并提出社区食堂宜与社区
服务站、文化活动站、养老服务、家
政便民等服务功能统筹设置，不应
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

同时提出在0.5 万～1.2 万人
居住区应设置一处文化活动站，含
青少年活动站、老年活动站；建筑面
积为 250～ 1200平方米，宜结合
或靠近绿地设置，服务半径不宜大
于500米。居住街坊应设置一处文
化活动室，建筑面积不小于100平
方米。

《技术规定》提到，住宅建筑应
设置访客车位，且不计入配建机动
车停车位数。访客车位数量不应小
于配建机动车停车位总数的2％，
且最多设置20个，应集中设置、标
识醒目、方便进出。宜配建充电设
施，不得出售或出租，不应设置为子
母车位或微型车位。

新建住宅建筑配建的固定停车

位应100%建设机动车充电设施或
预留安装条件，满足直接装表接电
要求，并应同步配建不少于30%的
机动车充电车位；新建公共建筑和
社会停车场建设机动车充电设施或
预留安装条件的比例应不少于
40％，并应同步配建不少于25%的
机动车充电车位；新建工业项目应
配建不少于10%的机动车充电车
位。 大象新闻

区食堂、访客车位……家周边配置更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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